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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赛事活动
赛风赛纪管理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赛事活动赛风赛纪管理，维护公平竞争的

比赛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》和国家体育总局《体

育赛事活动赛风赛纪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规章，结合我区实

际情况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赛风赛纪违规指体育赛事活动中出现弄虚作假、

操纵比赛、赛场暴力等违反竞赛规程规则和体育道德的行为。

第三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（以下简称

自治区）行政区域内举办的各级各类体育赛事活动，以及代表

国家、自治区参加境内外比赛的单位和人员。

第四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单位，包括自

治区、地（州、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体育行政部门，自治区各

级体育总会、自治区体育局各项目训练中心、自治区体育局社

会体育和竞赛管理中心、自治区单项体育协会等。

自治区体育局负责自治区范围内体育赛事活动赛风赛纪

监督检查等管理工作；

地（州、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体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

域内体育赛事活动赛风赛纪管理工作；

自治区各级体育总会、自治区体育局各项目训练中心、自

治区体育局社会体育和竞赛管理中心、自治区单项体育协会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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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自职责范围内，按照法律法规及各自章程负责赛风赛纪管理

工作。

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承担体育赛事活动赛风赛纪管理的

主体责任，负责其所组织的体育赛事活动赛风赛纪管理工作。

第二章 管理职责

第五条 自治区体育局赛风赛纪管理职责包括：

（一）制订赛风赛纪管理实施细则，构建长效管理机制；

（二）健全赛风赛纪工作机制，完善管理措施，规范工作

程序；

（三）指导自治区赛风赛纪宣传教育，加强作风建设和职

业道德建设；

（四）指导自治区体育局项目训练中心、自治区单项体育

协会、地（州、市）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赛风赛纪管理工作；

（五）协调跨地区跨部门赛风赛纪管理工作；

（六）参与全国体育组织赛风赛纪管理合作。

第六条 自治区体育局群众体育、竞技体育、青少年体育

等业务职能处室按照各自分工归口负责自治区体育赛事活动

赛风赛纪管理工作；协调配合国家体育总局体育运动项目管理

单位做好各自领域体育赛事活动赛风赛纪管理工作。

第七条 自治区体育总会、自治区体育局各项目训练中

心、自治区体育局社会体育和竞赛管理中心、自治区单项体育

协会按照本实施细则和相应章程负责所辖项目的赛风赛纪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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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工作，职责包括：

（一）完善项目竞赛规则，规范体育赛事活动；

（二）加强对自治区运动队赛风赛纪的教育管理；

（三）指导地（州、市）体育行政部门、各地（州、市）

单项体育协会履行赛风赛纪管理职责；

（四）定期组织开展赛风赛纪宣传教育，提高参与体育赛

事活动各类人员的法纪意识；

（五）开展赛风赛纪违规查处。

第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管理、协

调、监督本地区赛风赛纪工作，应明确工作机构和人员。

第九条 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当制定并完善赛事规程和

组织管理规定，建立赛风赛纪风险分级制度，采取相应管控措

施，防范化解赛风赛纪风险。

第十条 按照“谁管理、谁负责”原则，承担全国性及以

上体育赛事备战任务的自治区各项目训练中心、自治区单项体

育协会等单位承担自治区运动队赛风赛纪管理职责。地（州、

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体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所管理运

动队的赛风赛纪工作，协助自治区各项目训练中心、自治区单

项体育协会等单位管理相应的自治区运动队人员赛风赛纪工

作。

第十一条 自治区、地（州、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体育行

政部门，各级体育总会、自治区各项目训练中心、自治区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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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育和竞赛管理中心、单项体育协会等单位应当按照分级监督

管理要求，制订赛风赛纪年度监督检查计划，并按计划进行监

督检查，发现风险隐患，应当及时处理。

第十二条 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单位应加强与公安、宣传、

卫生、网信、纪检监察等部门沟通联络，共同成立赛风赛纪工

作专班，及时通报工作情况，加强风险研判，在舆论引导、监

督检查、案件查处等方面建立联动机制，形成赛风赛纪管理合

力。

第三章 宣传教育

第十三条 自治区各项目训练中心应建立赛风赛纪教育

准入制度，将赛风赛纪教育作为入队、入职、参赛等基本审核

条件。

第十四条 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单位应定期开展社会主义

核心价值观教育，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，提高体

育赛事活动参与者的法纪意识、诚信意识、规则意识。

第十五条 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单位应坚持以铸牢中华民

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，以青少年“筑基”工程为抓手，把铸牢

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青少年赛事活动、日常教育全过程，

坚持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，筑牢语言之基。

第十六条 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单位应组织开展形式多样

的赛风赛纪教育讲座、培训班、专题宣讲等活动，邀请专家学

者、知名裁判员、资深教练员等系统讲解赛风赛纪知识，提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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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动员、教练员、裁判员和观众的赛风赛纪意识。

第十七条 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单位应积极与各类媒体合

作，开设赛风赛纪宣传专栏，通过电视、广播、报纸和网络新

媒体等媒介，向参赛人员和观众宣传赛风赛纪的具体要求和文

明观赛注意事项，营造良好的赛事氛围。

第十八条 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单位应在赛事开幕式和重

要比赛前，组织运动员、教练员和裁判员进行赛风赛纪宣誓仪

式、签订相关承诺书，强化其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。

第四章 行为规范

第十九条 运动员应当遵守以下行为规范：

（一）严格遵守体育赛事的各项规则和规定。服从判罚，

尊重对手、裁判员和观众，杜绝赛场暴力。

（二）维护体育精神。表现出良好的体育道德和精神风

貌，不得操纵比赛、消极比赛、恶意损坏赛事设施，严禁参与

任何赌博行为；

（三）禁止使用兴奋剂。坚决抵制兴奋剂，遵守反兴奋剂

规定，维护公平竞争原则，确保兴奋剂“零出现、零容忍”；

（四）积极参与赛风赛纪宣传。在比赛期间积极参与赛风

赛纪宣传活动，以自身行动为其他参赛者树立榜样。

第二十条 教练员应当遵守以下行为规范：

（一）以身作则。言行举止得体，教育和引导运动员遵守

赛风赛纪，树立良好榜样；



6

（二）遵守比赛规则。严格按照规则指导运动员，严禁“假

赌黑”，不得唆使运动员采取违规行为，不得恶意损坏赛事设

施，不得违反体育竞赛规则或违背体育道德；

（三）尊重裁判和对手。尊重裁判的判罚和对手的拼搏精

神，不得发表不当言论或干扰比赛秩序；

（四）积极参与赛风赛纪教育活动，传递正能量。

第二十一条 裁判员应当遵守以下行为规范：

（一）维护比赛公正性。严格按照《体育竞赛裁判员管理

办法》及相关规则和标准进行执裁，不偏不倚，确保比赛公平

进行；

（二）拒绝利益输送。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贿赂或利益输

送，保持裁判工作的独立性和公正性；

（三）尊重参赛人员。尊重运动员、教练员和观众，公正

执法，不得滥用职权；

（四）提高执裁水平。定期参加赛风赛纪和裁判业务培

训，不断提高裁判水平和职业道德。

第二十二条 观众应当遵守以下行为规范：

（一）实名制购票。不得使用他人身份信息或以虚假身份

证号、姓名等信息购买门票或代购、转赠、转售门票；

（二）配合票证核验、安检。不得有不配合票证核验、安

检，强行冲闯安检区域或强行进入场内的行为，不得携带违禁

品、危险品或未经授权使用的专业摄影摄像设备等进入赛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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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维护场外秩序。不得有攀爬翻越围栏、栏杆及防护

架、打架斗殴、寻衅滋事等行为；不得在与体育赛事活动密切

相关的运动员驻地、上下车地点等非体育赛事活动区域聚集、

蹲守、围堵，造成人身伤害、财产损失等安全事故或重大不良

社会影响；

（四）文明观赛。不得向赛场投掷、扔弃杂物，比赛中大

声喧哗吵闹、使用闪光灯拍照、激光笔照射等；不得出现诋毁、

谩骂等不文明、不道德的言行；不得有扰乱体育赛事活动秩序

的其他行为。

第二十三条 运动员、教练员、裁判员、观众不得携带、

展示具有政治性、宗教性、种族性、民族性、侮辱性、挑衅性

或违背社会公序良俗、社会道德规范的旗帜、标语、手势等，

出现不当涉政行为和言论行为的由公安部门依法查处。

第五章 违规行为和处理

第二十四条 自治区赛风赛纪违规行为以国家体育总局

《体育赛事活动赛风赛纪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至二十一条有关

规定执行，涉及我区出现的重大赛风赛纪违规问题，由体育赛

事活动组织者向所属上级体育行政部门报告，由所属上级体育

行政部门指导相关单位开展核查。

第二十五条 对发生赛风赛纪违规的体育赛事活动组织

者、运动员、教练员、裁判员、观众等，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令

第 33 号《体育赛事活动赛风赛纪管理办法》中有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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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 参加全国及以上级别比赛出现赛风赛纪违规

的，根据情节轻重，除对运动员、教练员等进行处理外，对承

担体育赛事备战任务的自治区体育局项目训练中心，自治区单

项体育协会等单位和人员依法依规依纪追究责任。

第二十七条 自治区综合性运动会周期内同一参赛单位在

同一项目发生 2 例以上禁赛 4 年以上赛风赛纪违规行为的，取

消该参赛单位该项目本届自治区综合性运动会参赛资格；裁判

员被给予取消执裁资格以上处理的，不得参与本届自治区综合

性运动会执裁工作。

自治区综合性运动会周期指上届闭幕之日起至本届开幕

之日止。

第二十八条 对自治区综合性运动会举办期间受到通报

批评以上处理的代表团，取消其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资格，并

将相关情况通报地（州、市）人民政府。代表团组团单位 4 年

内不得申办相关项目全国、自治区性体育赛事活动，负有责任

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 4 年内不得参与全国、自治区性体

育赛事活动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九条 对赛风赛纪处理决定不服的，可依法向作出

处理决定的单位提出申诉。符合体育仲裁申请条件的，可依法

申请体育仲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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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条 外国运动员在自治区境内参赛违反赛风赛纪

规定的，由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根据相关规定予以处理；涉嫌

违法犯罪的，移送公安机关。

第三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由自治区体育局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自 2025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

期五年。


